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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獅 貨 櫃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716)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宣布，載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之股東大會通告內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已

獲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舉行之股東大會（「股東大會」）上，主席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載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

二十四日之股東大會通告內之所有建議決議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於股東大會上

提呈予股東批准之建議決議案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布，載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之股東大會通告內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已

獲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股東大會決議案之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決議案 

投票票數(%)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普通決議案 

1. 考慮並批准二零一五年主購買合同

及其項下擬進行之該等交易及年度

上限，並授權董事簽立所有該等文

件及作出其所附帶的一切有關行動

（如股東大會通告第1項決議案所

載）。 

544,864,877

(100%)
無 544,864,877

該決議案因超過 50%票數贊成而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2 

 
 

決議案 

投票票數(%)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特別決議案 

2. 批准及採納修訂的章程細則（如股

東大會通告第2項決議案所載）。 

1,397,719,633

(90.72%)

142,947,099 

(9.28%) 

1,540,666,732

 

該決議案因超過 75%票數贊成而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特別決議案。 

 

有關上述決議案之詳情，股東可參閱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刊發之股東大會通告。 

 

於股東大會當日，已發行及繳足股份總數為2,420,419,918股，此為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除第1項決議案外)。各(i)太平船務及其聯繫人; 及

(ii)張松聲先生、張朝聲先生、關錦權先生及陳楚基先生(為太平船務及本公司的董事)持有

合共996,055,855股股份(佔本公司於股東大會當日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1.15%)須及已就

於股東大會上提呈的第1項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於股東大會當日，有權出席股東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第1項決議案之股東合共持有1,424,364,063股股份(佔本公司於股

東大會當日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8.85%)。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除上文披露外，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就所提呈之決議案進行投票

時，未受任何限制。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大會

上作為監票人就投票進行監票。 
 

 

     承董事會命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監 

  張松聲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當日之董事會成員如下：張松聲先生、陳國樑先生及張朝聲先生為執行董事，關

錦權先生及陳楚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鄭輔國先生、劉可傑先生、王家泰先生及楊岳明先

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